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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香港乒乓總會  

投訴處理機制 

 

簡介 

1. 本投訴政策之目的在於為中國香港乒乓總會（以下簡稱「本會」）建立㇐個公平、透明及
㇐致的機制以處理投訴。本政策旨在確保所有投訴均能被及時、客觀及保密地處理，並
促進問責、尊重與安全的體育環境，同時維護本會的誠信與良好管治。 

 

投訴的定義 

2. 就本指引而言， 「投訴」指投訴人對本會的政策、程序、訓練、選拔、比賽、活動、教練、
裁判、職員、設施或服務提出具體不滿，並要求本會作出調查或回覆。投訴㇐般應以書
面提出。 

3. 如查詢本會相關活動等，而該等查詢無需經調查可於短時間內作出回覆，則不構成投訴。
如向本會提出意見或建議，但未有要求本會作出調查或回覆，則亦不構成投訴。 

4. 本會㇐般不會受理以下類別的投訴： 

a. 未能提供聯絡資料的匿名投訴（惟如投訴內容具體並涉及嚴重事項，本會可酌情考
慮跟進）； 

b. 僅以口頭形式提出而未能確認內容的投訴； 

c. 非當事人、監護人、相關組織或其授權代表提出的投訴； 

d. 已進入法律程序的投訴； 

e. 正由執法機構調查的投訴； 

f. 事件發生時間過久（㇐般指超過㇐年），且未有合理原因延遲提出； 

g. 未能提供足夠資料以進行調查； 

h. 明顯無理取鬧、基於錯誤理解或缺乏實質證據的投訴。 

 

投訴人的責任 

5. 投訴人應提供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，以便本會跟進個案。如投訴以團體名義提出，應明
列各投訴人的姓名。 

6. 投訴人應盡快提出投訴，㇐般應於事件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。如事件發生已超過㇐年，
本會㇐般不會受理，除非投訴人能提供合理原因。 

7. 投訴人應提供真確、具體及充分的資料。如投訴人被證實故意提供虛假資料或作出惡意
誣告，本會保留採取適當紀律行動的權利。 

8. ㇐般而言，書面投訴將以書面回覆，並按來信語言以中文或英文回覆。投訴人不能要求
本會用其指定的方法或指定職員處理個案。由於調查需時，本會未必能在投訴人所期望
的時間內完成處理。 

 

處理投訴程序 

9. 接獲投訴的職員應於三個工作天內向上級呈報。 

10. ㇐般情況下，本會將委任高級行政人員為調查主任，為避免利益衝突， 調查主任應由與
個案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人員擔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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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調查主任應於接獲投訴後五個工作天內向投訴人確認已接獲其投訴。 

12. 如個案性質較複雜或嚴重，可轉交相關小組或成立調查小組跟進，調查小組成員包括：
兩位或以上執委/相關委員會代表 (其中㇐位為主席)、行政總監（成員）、及㇐名由行政總
監委任之高級職員（秘書）。 

13. 在任何訪談或會議開始前，調查小組應說明是否允許進行音頻或視頻錄音或錄影，並須
事先取得所有與會者同意。小組成員須嚴格保密相關資料。 

14. 如投訴涉及刑事性質的指控， 例如歧視、性騷擾或賄賂等行為，本會會考慮是否轉介相
關當局或警方處理。 

15. 調查主任應於確認接獲投訴後21個工作天內向投訴人提供初步或最終調查結果。如需要
更多時間處理， 調查主任會通知投訴人個案進展及預計完成時間。 

 

處理投訴的原則 

16. 公正及客觀：為確保調查公正，本會將按既定程序處理投訴。被投訴的人士除提供相關
資料外，不會參與處理。調查主任須以客觀及持平態度處理投訴。調查過程會透過不同
渠道搜集資料，並以客觀事實及合理理據作出結論。 

17. 保密：除獲投訴人同意或在必要情況下，本會不會向被投訴人披露投訴人身份。所有相
關的資料均會妥善保密。投訴紀錄將按照本會的紀錄管理政策保存。 

 

個案覆核 

18. 如投訴人不滿調查結果，可於接獲回覆後10個工作天內向本會提出上訴： 

 郵寄： 香港銅鑼灣大球場徑㇐號奧運大樓2008室；或 

 電郵： info@hkƩa.org.hk 

19. 投訴人須以書面提出並說明理由。秘書處會於五個工作天內向投訴人確認接獲申請。 

20. 個案將交由上訴委員會﹙由執行委員會委任﹚審視，並考慮上訴人提出的理由、有否提
供新證據、以及個案是否已妥善處理，以決定是否接納上訴。 

21.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將為本會就該個案作出的最終決定。  

22. 上訴委員會將於接獲申請後30個工作天內向投訴人回覆結果。如需延⾧處理時間，秘書
處會通知投訴人有關原因及進度。 

 

持續改善 

23. 如投訴內容經查證屬實，其意見或建議將轉交相關職員跟進。如有任何因應投訴而有需
要作出的改善措施，將於執行委員會議中匯報，以持續提升服務質素。 

24. 本投訴處理機制將定期檢討，以確保其有效性和與時並進。 

 

（2026 年 3 月） 


